
电影项目申报指南

一、资助范围

院线电影、网络电影的创作生产。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浙江注册的公司；

2.对申报项目依法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

他合法权益；

3.申报主体原则上为申报项目第一出品方。

（二）申报主体根据实际创作能力确定申报项目数量。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

基本要求：

1.申报项目应已初步完成剧本，未经发表、播映过。院线电影取得《电影剧

本（梗概）备案回执单》，且仍在有效期内；网络电影须取得规划备案号；

2.申报项目原则上在签订资助协议后一年内完成全部制作并放映；

3.申报项目在申报时应已筹集到总投资预算的 30%及以上资金，并承诺资

金能够及时到位；

4.申报主体须与项目主要演职人员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5.申报项目原则上须在浙江立项，如由本省与外省市联合创作，本省创作生

产单位原则上须为第一出品方，在创作上居于主控主导地位，并原则上拥有作品

的版权和国家级奖项（如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等）独家申报权、荣誉

权；



6.已获得其他浙江省级财政专项资助或以往年度已获得本基金资助的项目

一般不再重复申请资助；

7.已获得本基金资助，但尚未通过验收的项目申报单位，原则上不得申请新

的项目资助。

三、资助额度

艺术基金根据《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电影项目资助实施细则》，结合电影

项目类别、主题价值、艺术质量等综合因素，并参考项目预算，按照以下标准核

定资助额度：

院线电影一般不超过 500 万元；网络电影一般不超过 100 万元。资助金额

最高不超过项目计划投入总额的 50%，如项目实际支出与项目预算存在实质性

差异又无充足理由时，基金管理中心有权对该项目组织重新审核，并采取相应措

施。

对于重点电影项目，以“一事一议”方式确定资助金额。

四、申报材料

2024 年度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项目申报应于 2024 年 6 月 15 日前通过

网络提交，基金管理中心不接受纸质申报材料。项目申报主体务必在申报系统上

认真如实填写《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项目申报表》，并按实际情况填报相关绩

效目标值，不得虚假夸大。以下材料在线上申报过程中作为附件上传至系统（作

为附件上传的辅助材料，图片应采用扫描的方式形成，视频应完整清晰，可识别

度高）：

1.企业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等扫描件；

2.企业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通过审查的事业单位财务决算报表；



3.《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或《重点网络影视剧规划备案号》；

4.申报项目须提交 2500 字以内的电影梗概及完整剧本，动画电影还须提交

作品的分镜头本初稿、主要角色和场景设计（三维动画须提交建模和贴图）初稿；

5.改编作品应附改编版权（授权）协议书；

6.由多方联合创作的，应附上相关合作协议文件；

7.国家级奖项申报权（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等）归属证明；

8.自筹资金到位承诺书（加盖公章）扫描件；

9.编剧、导演、主要演员合作协议书或合作意向书。

五、监督验收

（一）项目承担主体应于签订资助协议后一年内提交完整的成果材料，参加

结项验收。如有特殊原因确需延期完成，项目承担主体须提前以书面形式向基金

管理中心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延期，延期一般不超过一年。

（二）基金管理中心将对资助项目情况进行监督验收。项目承担主体应在结

项验收时提交完整结项材料，基金管理中心将结合资助项目申报的绩效目标进行

验收。

（三）由多家单位或机构合作完成的项目，项目承担主体应及时将获得立项

资助的信息告知各合作方，负责在实施过程中与各合作方的协调，并作为责任方

接受审计和监督。

（四）项目承担主体要保证申报项目在申报及后续实施过程中均不侵犯任何

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如有侵犯，项目承担主体依法承担全部责任。

（五）项目承担主体如违反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章程及其他有关管理规定，

基金管理中心给予通报批评，并追究责任人相关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



追回已拨资金，并暂停项目承担主体和相关人员三年申报资格，涉嫌违法违纪的

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1.项目承担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

权益；

2 项目实施内容、经费支出、结项成果等与《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

目协议书》的约定存在重大差异；

3.项目承担主体存在其他弄虚作假、挪用资助资金、违反《浙江文化艺术发

展基金项目资助和经费管理办法》《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协议书》等

情形；

4.项目结项验收不合格；

5.项目内容出现导向问题或项目承担主体有其他严重违法违纪行为。

六、其他

1.资助项目在播出、宣传时，应始终在影片及相关材料显著位置标注“浙江

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标识，资助项目的公益传播权归属浙江文化艺术发

展基金。

2.基金对项目主体在项目申报、实施过程中与第三方产生的纠纷不承担任何

责任。

3.基金管理中心对本指南拥有最终解释权。


